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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大會宣布啟動政
改第二輪諮詢。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深信制定特首普
選辦法時，須堅決維護「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及嚴格
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解釋及決定，「是不
可動搖的憲制原則」。她重申，政制發展必須建基於基
本法和人大決定，否則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不
切實際，令普選特首成為「鏡中花，水中月」。

政改諮詢有框架也有討論空間
事實上，人大「8．31決定」不但為香港在2017年普
選特首「開閘」，更就特首普選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
素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包括：一、須組成一個有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
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
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二、提名委員會按民主

程序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
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三、
香港特別行政區合資格選民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依
法從行政長官候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四、
行政長官人選經普選產生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同時，根據「8．31決定」，任何符合香港基本法規定
資格的人，都可以向提名委員會爭取提名，沒有任何
不合理的限制。
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普選特首的核心要素作出明確規

定，具有最高法律權威，也是經過認真研究、綜合考
慮各方面因素後審慎提出來的，是一個合情、合理、
合法的方案。尊重和維護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
定，是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的應有之義，也是順利
落實特首普選的關鍵所在。對於人大決定已經作出明
確規定的內容，絕對不會再變，也並非第二輪政改諮

詢的範圍。因此，要確保第二輪諮詢順利有效開展，
必須把握政改的根本原則，就是政改方案必須遵照基本
法以及人大「8．31決定」框架，這條底線並沒有退讓
餘地，中央也不會為了爭取方案通過而放棄原則底線。
對於任何可能偏離「8．31決定」的政改建議，都應該
排除在第二輪政改諮詢之外，以免妨礙諮詢工作。

人大決定不可撼動中央底線不會退讓
然而，對於人大決定的框架，反對派至今仍然堅持

對抗的立場。反對派議員昨日在立法會上就集體離場
抗議，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更批評，政改第二輪諮詢
是無聊、無謂，促請當局立即重啟「政改五步曲」。
他並指第二輪政改諮詢「受制」於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三道「大閘」包括按照現在選委會組成的四
大界別不變、二至三位候選人不變、及出閘需要有過
半數提委支持不變。他認為在此框架下進行諮詢，完
全沒有意義云云。梁家傑將政改依法辦事說成是「受
制」於人大決定，不但顯示其人的偏頗極端，更暴露
反對派不尊重中央對港管治權，不尊重人大決定的憲
制權力，意圖在基本法外另搞一套的圖謀。然而，人
大決定是不可撼動的，中央的底線也是沒有退讓餘
地，反對派意圖以硬碰硬，最終只會頭破血流。

「五個可討論」細化政改方案
況且，從政改諮詢的內容來看，梁家傑指諮詢「無

聊無謂」、「浪費時間」，也明顯與事實不符。在政
改諮詢中至少有五個方面的內容可以討論，當中包
括：一、「入閘」門檻的規定，是維持現時150名委員

即八分一的提名，還是放寬至
十二分一提名，讓更多人士可以「入閘」？當然，
「入閘」門檻可以研究降低，但也要顧及實際情況，
以保障參選人的質素。
二、「入閘」後的競選過程如何，怎樣才能體現出

公正、透明？例如在競選過程中參選人發表政綱、宣
傳，甚至舉行論壇以爭取提名委員支持，都可以討論
並制定出一個制度性安排，確保參選人都可以公平地
爭取提名委員支持。
三、候選人的人數應是2名或是3名，又或是2至3
名，社會也可以積極發表意見。
四、最終「出閘」的候選人如何產生，是採取「逐

一表決」、「全票制」或是其他制度，仍未有定案可
以討論，但前提是必須確保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
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五、普選階段的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採取簡單多數

制、兩輪投票制、排序複選制、補充投票制或其他制
度，都可以充分討論。
《孟子．離婁上》有言：「離婁之明，公輸子之

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香港政改必須嚴格按
照基本法及人大「8．31決定」的框架推進，這條底線
絕對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但同時，在具體的選
舉辦法及操作上，在如何增加提名程序的公平、透
明、競爭性上，都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也是第二輪政
改諮詢的焦點。反對派指諮詢是浪費時間，不知從何
說起？如果他們一意孤行杯葛諮詢，甚至否決符合人
大決定的方案，這不過說明他們根本無心推動普選，
他們正是最不希望見到普選特首的「偽民主派」。

把握政改諮詢原則 普選方案有「五個可討論」
第二輪政改諮詢正式展開，這是政改方案提上立法會審議前的最後一次諮詢，關係全港選

民能否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要確保第二輪諮詢順利有效開展，必須把握政改的根本

原則，就是政改方案必須遵照基本法以及人大「8．31決定」框架，這條底線並沒有退讓餘

地，中央也不會為了爭取方案通過而放棄原則底線。不過，第二輪政改諮詢的討論空間仍然

很大，至少有五個方面可以討論，包括：一、提名「入閘」門檻可以討論；二、「入閘」後

的競選過程可以討論；三、候選人人數是2名還是3名可以討論；四、候選人產生辦法可以

討論；五、普選階段的制度可以討論。這些都說明政改諮詢仍有很廣闊的討論空間，何來反

對派說的「無聊無謂」、「浪費時間」？市民都期望2017年落實普選，社會各界應把握好

第二輪諮詢時間，踴躍發表意見、尋求共識，推動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

在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的框架下，特區政府昨日發表《行政長
官普選辦法諮詢文件》，就行政長官普
選的具體辦法，以開放的態度諮詢全港
市民意見，反映政府盡最大的努力去落
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履行其憲制
責任，是值得支持，也期望各界能積極
參與。
要依法如期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
官，今次諮詢是一個重要且必須經過的
步驟。然而，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
立法會準備宣讀聲明，啟動第二輪政改諮詢時，反對派集體離場
抗議。其後更批評第二輪的政改諮詢是無聊、浪費時間。他們也
早已揚言，在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下，會杯葛有關政
改諮詢，也會否決在框架下所制訂的任何方案。
我認為，反對派議員以消極、負面的態度回應第二輪政改諮
詢，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對推動政制發展向前走也是毫無幫助。
我明白，社會對普選行政長官有不同，甚至迥異的意見，但是任
何的討論及建議，都不能偏離憲制基礎，即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這點是不容置疑的。企圖推翻決定，重啟「政改五步
曲」，是漠視政治現實。而且，環顧全球各地，民主發展只能度
身訂做，民主進程必須顧及香港的實際情況，別人腳上的鞋子怎
可能合自己穿？民主更不是即食麵，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穩步
有序，一步一步向前行。
政治是可能的藝術，反對派卻在諮詢之始，便拒絕所有可能
性，自我落閘，自我設限，放棄表達意見的機會，堅拒接受任何
方案，最終只會令政制改革原地踏步，令政制發展徒添更多障
礙。事實上，在基本法及全國人大「8．31決定」的基礎上，尚有
留白的空間。如何填寫這些留白的空間，正是第二輪諮詢所聚焦的
工作。立法會議員作為代議士，熟悉選舉部署和具體政治運作，明
白政改微調空間應該如何取捨，理應積極參與政改諮詢，為市民大
眾提燈引路。我十分期望反對派能回心轉意，以積極的態度，回應
民意，在夾縫中找到一條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普選之路。
經過79天的違法「佔領」行動，社會元氣大傷，撕裂嚴重。但

我相信，大家對落實普選，以「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的願
望，依然是一致的。我十分希望，議會內各黨各派，能以民意為
依歸，摒棄政見的不同，求同存異，凝聚共識，盡力讓政府提出
的政改方案可獲通過，一步一腳印，實踐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
共同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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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第二輪諮詢啟動，但反對派卻揚言會否決政改方案。事實
上，不論是民情報告、人大「8．31 決定」，還是第二輪政改諮
詢，反對派都貫徹「反對到底」的態度。但偏偏這些高喊「反
對」、「杯葛」政改的人，不斷地在公眾面前表達「政改通過難
上加難」的言論，賊喊捉賊。現下第二輪政改諮詢已正式啟動，
阻礙政改進程的最大阻力，不在於方案內容，而在於反對派「為
反對而反對」的態度。在這種毫不合作，喪失理性的立場下，令
人質疑其所謂「推動普選」的真心？抑或，其實他們追求「真普
選」是假，希望「真不要普選」才是真？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反對派在政改問題上始終擺出一副毫不
合作，毫無商量餘地的政治態度，歸根究底，是出於無心落實普
選，拒絕政改實現的真正意圖。否則，他們不會對一切有關政改
和普選議題的討論協商早早「落閘」，不斷製造障礙阻礙政改方
案，令一切磋商和探討空間在一開始便被封殺殆盡。如此看來，
這些整日叫嚷「要真普選」的反對派，恐怕其對「真不要普
選」的真心更多一些。

反對派頑守死硬路線
第二輪政改諮詢啟動，預示政改進入關鍵時期。其實，有了
基本法的明確目標，有了人大「8．31 決定」的框架，有了習主
席「三個有利於」的大方向，關於實現普選的基本條件業已具
備。接下來，只要解決具體操作和程序性問題，凝聚共識，爭取
立法會議員的通過，就可實現特首普選，取得香港民主進程的重
要飛躍。但所有推進普選落實的努力，一旦遭遇反對派「反對到
底」死硬路線的狙擊，隨時會化為烏有。眾所周知，政改方案須
在立法會得到三分二議員通過，在反對派議員握有關鍵少數票數
的情況下，已有人得意洋洋地向社會宣示，絕對會「否決」政改
方案。如此，政改方案要在立法會通過，可謂前路難行。
2017年普選特首的機會已是觸手可及，面對這一實現香港民主
飛躍的黃金機會，反對派為何勢要以不聽、不談、不合作的態
度，任性地「剝奪500多萬合資格港人投票權利」，走進死胡同
呢？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協商更是民主實現的重要形式。廣大民
眾已經向反對派清晰地傳達出了主流民意，若反對派還不醒悟，
堅決與民為敵，只會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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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在新年祝詞說，
「對我來說，推動兩岸關

係，最重要的目的：第一，是和平；第二，也
是和平；第三，還是和平。過去六年多來我們
努力的成果，證明這樣一條追求和平的路線是
正確的。」
兩岸和平，無疑是兩岸人民所追求的夢想，

符合兩岸所有階層人士的最大利益，即使鼓吹
「台獨」的人也不敢公開反對。筆者非常欣賞
馬英九在餘下任期內繼續推動兩岸和平。可
惜，他的氣魄還是不夠大，不敢說出在任內完
成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使命的決心。
他說，新的一年，台灣當局將在「九二共

識」的基礎上，秉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
利」的原則，繼續推動兩岸經貿議題後續協商
和兩會互設辦事機構。但是，不敢提簽署兩岸
和平協議，也不提簽署兩岸軍事諒解，設立通
報熱線等有益於兩岸和平的切實措施，不免令
人失望。
誠然，馬英九執政六年多，在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上功不可沒。即使在兩岸服貿協議受
挫，依然不能抹殺他在推動兩岸直航擴大、貿

易投資增加、文教互動以及人員交往的功績，
兩岸和平發展帶來的和平紅利惠及台灣，自然
這些經貿方面的利益如何由全體台灣各階層民
眾分享，還需處理好，但是台灣獲得和平紅利
的事實是無法掩蓋的。馬英九還推動台灣陸委
會與大陸國台辦之間建立了常態性溝通聯繫機
制，推動兩岸關係逐步制度化，這將使到即使
未來台灣政權輪替，「綠色」執政也不能輕易
改變。

「兩岸永續和平」具歷史責任感
馬英九在獻詞中提到「兩岸永續和平」的命

題，這無疑是極具歷史責任感。他說，由兩岸
年輕人在生命中比較早的階段開始交往互動，
通過交流，減少誤解，建立友誼，是促進持久
和平最有效的途徑。這的確抓到根本，馬英九
為何不勇敢地邁出一步，在簽署兩岸和平協議
上突破，使兩岸永續和平得到法律上的保證？
記得2005年，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破冰登

陸之際，將「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
定」納入「胡連五項共識」，馬英九第一次擔
任國民黨主席時，也將這五點共識列進國民黨

黨綱。到了2008年，馬英九第一次競選「總
統」時也將此列入政綱。2012年他尋求連任
時，在2011年10月提出的「黃金十年」願景
中也包含《兩岸和平協定》，但加了「國家需
要、民意支持和國會監督」三頂帽子。但馬英
九很快就將這一政見「收了回去」。現時，藍
營總結九合一選舉失敗教訓，相當多智囊人士
批評他往後退，傷了支持者的心。
有知情者說，馬英九往後縮，主要是美國阻

撓，若兩岸簽定和平協議，1979年簽定的
《台灣關係法》將形同一紙空文。站在白宮的
立場上，兩岸一旦簽署和平協議，台灣事實上
已不需要美國保護，「美國就失去了在遠東的
一個保護方」，這才是美國真正阻礙台灣簽
《兩岸和平協議》的真正理由。
馬英九與一般的領袖不一樣之處，在於他還

經常惦記自己的歷史定位，既然兩岸和平協議
符合兩岸人民利益，順應歷史潮流，即使是民
進黨也曾想要，為何要受美國左右呢？
還有，重要的是，馬英九推動兩岸簽署和平

協議，在在表明國民黨是為台灣謀福祉的，因
此這也是藍營2016年守住政權的一張王牌。

馬英九應完成簽兩岸和平協議使命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政改討論空間大 杯葛諮詢礙普選

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赴京述職。雖然此行是每年的慣例，但因本
港社會剛剛從「佔中」的衝擊中恢復過來，因而引起不小的關注和
討論。習近平主席在會見梁振英時表示，過去一年香港在梁振英的
帶領下，特區政府勤勉工作，依法有序推進政改，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維護法治，保持了香港大局穩定，中央政府給予充分肯定。而
對於特首普選工作，中央政府堅定不移支持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推進政改發展，希望各界確保香港
在「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規定的軌道上穩步前進。

中央支持依法推動政改
中央傳遞的訊息很明確，首先肯定行政長官梁振英和特區政府過

去一年的努力和工作，尤其是在依法有序推進政改，並且正確處理
違法「佔中」上。同時始終重視香港的地位，在對港的立場和政策上
始終不變。中央表明凡是有利於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的事，都會給予
支持。中央政府有決心維護香港的繁榮，並以「穩定」為核心要素。
事實上，社會的穩定是香港發展的根本，只有在一個和諧平穩的環境
中，才能推動民主、民生和經濟同步發展。同時，中央也堅決支持香
港依法推動政改，為本港落實特首普選提供最大的支持。
本港的第二輪政改諮詢已經展開，當前首要工作是在基本法以及

人大「8．31決定」的基礎上討論普選的選舉安排。人大「8．31決
定」已經確定了特首普選制度的基本框架，餘下的只是一些選舉程
序性和操作性問題，包括：提名階段的「入閘」門檻、「入閘」後
的競選過程、候選人人數、表決候選人程序、普選制度安排等，政
改討論空間很大，各界都應在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的基礎上
暢所欲言、集思廣益，以理性、克制、客觀的態度凝聚政改共識。

必須指出的是，政改脫離法律約束，只會
讓香港變得更亂，反過來妨礙普選。持續
79天的「佔領」行動正說明了這一點。在
「佔領」行動持續期間，香港經濟活動受
損、社會秩序混亂、政改停滯不前，政府
施政也遭受到很大的阻力。本港社會應吸
取教訓，切勿重蹈覆轍。
事實上，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普選特首的
核心要素作出明確規定，具有最高法律權
威。尊重和維護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
定，是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的應有之
義，也是順利落實特首普選的關鍵所在。然而，反對派卻一直反對
人大決定，甚至以推翻人大決定作為「佔領」行動目標，暴露反對
派漠視中央權力，意圖在香港基本法外另搞一套的圖謀；也暴露反
對派意圖以「兩制」凌駕「一國」的野心。令人失望的是，反對派
議員仍未吸取教訓，堅持要杯葛第二輪政改諮詢，試圖阻礙政改諮
詢及普選落實。反對派的行為不僅不負責任，更難以得到市民認
同，對於政改進程有百害而無一利。

把握機遇提出意見推動普選
違法「佔中」不但嚴重衝擊香港的經濟民生和法治，也令到政改

諮詢工作大受影響。本來正密鑼緊鼓展開的政改次輪諮詢，也因為
「佔中」的狂潮而被迫一再延後。「佔中」最終令香港社會失去了
兩個多月的寶貴政改諮詢時間。雖然第二輪政改諮詢時間只有兩個
月，但由於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經就2017年特首普選定下了明確
的框架，現時只剩下一些技術性問題需要解決，只要各方面理性討
論，務實尋求共識，兩個月的諮詢時間應該是足夠的，各界理應把
握機遇，提出意見。
全港500多萬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是本港民主政制的重大飛
躍，也是本港市民和中央的共同期望。「政改五步曲」已經行進了
兩步，各界都有責任推動特首普選的落實。多個民調都顯示，大多
數市民既希望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也認同普選必須依法辦
事，即是按基本法及人大決定辦事。所有真心落實普選的人士，都
應高舉愛國愛港旗幟，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以民意為依歸，
穩步推動政改。第二輪政改諮詢將關係政改能否通過，反對派杯葛
諮詢對各方沒有好處，也令廣大市民失望。希望各界能夠努力凝聚
共識，在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的框架下，就政改的細節進行
廣泛討論，採納各家意見，以求商討出各方都相對滿意的方案，並
爭取在立法會通過，如期於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
政改前進一步總比原地踏步好，消極抵抗或冷眼旁觀都非明智之

舉。各界尤其是溫和反對派應以大局為重，以香港七百萬人的福祉
為重，為一個更好的明天、一個更好的香港而努力，不要成為扼殺
香港普選的「歷史罪人」。

政改第二輪諮詢正式展開，諮詢內容包括：提名階段

的「入閘」門檻、「入閘」後的競選過程、候選人人

數、表決候選人程序、普選制度安排等，討論空間很

大，各界都應在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的基礎上

暢所欲言、集思廣益。社會在經過違法「佔領」衝擊

後，終於能夠重回正軌，重新啟動政改諮詢，期望各界

能夠主動響應，積極發聲，共同推動政制向前。令人失

望的是，反對派議員仍未吸取教訓，堅持杯葛諮詢，試

圖阻礙普選的落實。反對派的行為不僅不負責任，更難

以得到市民認同，對於政改進程百害而無一利。維護社

會穩定是推動政改的基礎，杯葛諮詢只會進一步撕裂社

會，妨礙落實普選。各界理應凝聚力量，化干戈為玉

帛。政改是進是退，只在一念之間。

東張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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